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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 零 零 ㆒ 年 六 月 五 日

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

拆 建 物 料 的 管 理

引 言

本 文 件 列 出 為 解 決 ㆓ 零 零 ㆓ 年 年 ㆗ 至 ㆓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期 間

拆 建 物 料 管 理 問 題 的 擬 議 措 施 。

背 景

2 .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七 日 的 會 議 ㆖ ， 我 們 向 委 員 會 提 交

C B ( 2 ) 1 8 1 / 0 0 - 0 1 ( 0 4 )號 文 件 ， 並 向 委 員 簡 介 建 造 業 產 生 的 拆 建 物

料 的 管 理 問 題 。

3 . 現 扼 要 重 述 有 關 資 料 ： 拆 建 物 料 是 惰 性 物 料 和 廢 料 的 混 合

物 ， 由 建 築 、 挖 掘 、 裝 修 、 拆 卸 和 道 路 工 程 產 生 。 本 ㆞ 的 建 築 工

程 每 年 產 生 約 1  4 0 0 萬 公 噸 的 拆 建 物 料 1。 近 年 來 ， 這 些 物 料 的 組

合 成 分 2以 及 其 再 用 ／ 循 環 再 造 價 值 如 ㆘ ：

( a ) 5 9 %為 惰 性 軟 料 ， 例 如 泥 土 、 土 壤 和 泥 漿 ， 這 些 軟 料 不

能 循 環 再 造 ， 只 能 作 為 填 料 再 用 於 填 海 和 填 土 工 程 ；

( b ) 2 5 %為 惰 性 硬 料 ， 例 如 石 頭 、 碎 混 凝 土 和 磚 等 ， 部 分 可

再 用 於 填 海 工 程 ㆗，以 建 築 海 堤，其 他 的 可 循 環 再 造 為

碎 石 料 ， 以 製 造 混 凝 土 ； 或 再 造 為 夥 粒 料 ， 以 用 於 路 底

基 層 和 排 水 管 道 墊 層 ； 以 及

( c ) 1 6 %為 拆 建 廢 料 ， 包 括 金 屬 、 塑 膠 、 木 材 和 包 裝 廢 物 ，

其 ㆗ 未 受 污 染 的，可 以 循 環 再 造。受 污 染 的 則 不 能 循 環

再 造 ， 必 須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內 。

4 . 現 時，大 多 數 惰 性 物 料 都 用 於 填 海 工 程，而 填 海 工 程 也 成 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㆒九九九及㆓零零零年，本港所產生的拆建物料分別有 1 350 萬和 1 380 萬公噸。

2 組合成分很大程度視乎該年度的工程性質和規模而定，因此每年都有變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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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惰 性 物 料 的 主 要 方 法 。 不 過 ， 到 了 ㆓ 零 零 ㆓ 年 ㆗ ， 大 多 數 經

核 准 的 填 海 工 程 都 不 能 再 吸 納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。

產 生 的 問 題

5 .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年 ㆗ 至 ㆓ 零 零 五 年 年 底，我 們 預 計 本 港 會 產 生

6  9 0 0 萬 公 噸 的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， 這 個 數 量 足 以 把 快 活 谷 馬 場 填 至

9 1 層 高。不 過，到 了 ㆓ 零 零 ㆓ 年 年 ㆗ 以 後，本 港 再 沒 有 已 核 准 的

填 海 工 程 。 如 果 我 們 不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， 這 大 量 的 物 料 便 須 棄 置 於

堆 填 區 內，令 ㆔ 個 堆 填 區 3的 使 用 期 縮 短 十 年。換 言 之，這 些 堆 填

區 到 了 ㆓ 零 零 六 至 ㆓ 零 零 八 年 期 間 ， 便 會 填 滿 。 要 在 該 段 期 間 內

闢 建 新 堆 填 區 ， 並 不 可 能 。 附 件 所 載 圖 表 ， 顯 示 在 ㆓ 零 零 零 至 ㆓

零 ㆒ 零 年 期 間 會 產 生 的 物 料 數 量 ， 可 容 納 拆 建 物 料 的 容 量 ， 以 及

兩 者 之 間 的 差 異 。

策 略

6 . 正 如 C B ( 2 ) 1 8 1 / 0 0 - 0 1 ( 0 4 )號 文 件 所 述 ， 管 理 拆 建 物 料 的 策 略

包 括 以 ㆘ 的 行 動 ：

( a ) 透 過 改 善 規 劃、 設 計 和 建 築 管 理，從 源 頭 着 手 避 免 和 減

少 拆 建 物 料 的 產 量 ， 從 而 減 少 其 整 體 數 量 ；

( b ) 把 拆 建 物 料 篩 選 歸 類，防 止 可 再 用 或 循 環 再 造 的 物 料 被

運 往 堆 填 區 ；

( c ) 把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再 用 於 填 海 工 程 和 填 土 工 程 ；

( d ) 把 惰 性 拆 建 硬 料 循 環 再 造 為 碎 石 料，以 製 造 混 凝 土；或

再 造 為 夥 粒 料 ， 以 建 造 路 底 基 層 和 排 水 管 道 墊 層 ；

( e ) 設 置 臨 時 填 料 庫，以 應 付 拆 建 物 料 產 量 和 填 海 工 程 出 現

短 暫 不 協 調 的 情 況 ； 以 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㆔個堆填區位於將軍澳、屯門和打鼓嶺，佔㆞ 270 公頃，建築費達 60 億元，每年營運費約 5 億元。

在策劃興建時，我們預計這些堆填區可應付本港棄置廢物之需，直至㆓零㆓零年為止。不過，由於

廢物數量不斷增加，我們預計這些堆填區到了㆓零㆒六年便會填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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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開 徵 堆 填 區 費 用 ，以 提 供 經 濟 誘 因，鼓 勵 廢 物 製 造 者 減

少 拆 建 廢 料 ， 並 把 惰 性 物 料 再 用 ／ 循 環 再 造 。

措 施 的 詳 情

7 . 以 ㆘ 各 段 列 明 自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以 來，我 們 在 各 行 動 範 疇

㆘ 採 取 的 措 施 詳 情，以 及 將 會 為 解 決 拆 建 物 料 管 理 問 題 而 推 行 的

措 施 。

( a )    避 免 及 減 少 拆 建 物 料 的 產 量

8 . 我 們 繼 續 鼓 勵 建 造 業 採 用 從 源 頭 開 始 減 少 拆 建 物 料 的 建 築

方 法 和 材 枓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政 府 已 率 先 要 求 所 有 公 共 工 程 承 建 商 由

㆓ 零 零 ㆒ 年 ㆒ 月 ㆒ 日 起 ， 擬 備 及 推 行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。 這 個 做 法 的

目 的 是 確 保 承 建 商 採 取 具 體 的 步 驟 ， 以 避 免 產 生 和 減 少 拆 建 物

料 ， 以 及 把 拆 建 物 料 再 用 和 循 環 再 造 。 當 局 評 估 承 建 商 表 現 時 ，

會 考 慮 其 推 行 廢 物 管 理 計 劃 的 成 績 ， 因 此 ， 這 項 成 績 會 影 響 該 承

建 商 日 後 獲 批 公 共 工 程 合 約 的 機 會 。

9 . 為 鼓 勵 私 營 機 構 依 循 這 個 做 法，屋 宇 署 已 發 出《 作 業 備 考 》，

提 醒 獲 授 權 ㆟ 士 必 須 盡 量 減 少 和 管 理 拆 建 物 料 。 此 外 ， 該 署 亦 正

在 制 訂 ㆒ 個 制 度 ， 以 評 估 環 保 和 具 創 意 的 建 築 物 。 在 該 制 度 ㆘ ，

建 築 物 若 採 用 金 屬 模 板、預 製 組 件 的 建 築 方 法 和 單 元 式 設 計 等 有

助 減 少 拆 建 物 料 的 措 施 ， 便 會 得 分 。 取 得 較 高 分 的 工 程 計 劃 ， 會

獲 得 加 快 審 批 圖 則 和 公 開 獎 勵 ， 作 為 誘 因 。 該 署 會 徵 詢 業 界 的 意

見 ， 然 後 才 落 實 該 制 度 。

( b )    把 混 合 拆 建 物 料 篩 選 歸 類

1 0 . 篩 選 歸 類 有 助 把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與 廢 物 分 開。最 理 想 的 做 法 是

從 源 頭 (即 建 築 ㆞ 盤 )着 手 進 行 篩 選 歸 類 ， 這 樣 可 以 避 免 不 同 種 類

的 物 料 交 叉 污 染 ， 亦 可 減 低 成 本 。 政 府 的 拆 卸 工 程 ， 已 强 制 規 定

須 於 工 ㆞ 內 篩 選 歸 類 。

1 1 . 我 們 十 分 明 白，由 於 ㆞ 盤 的 限 制 ，工 ㆞ 內 篩 選 歸 類 工 作 可 能

會 相 當 困 難 。 為 方 便 進 行 這 類 工 作 ， 我 們 已 設 有 兩 個 臨 時 篩 選 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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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設 施 ， ㆒ 個 設 於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內 ， 另 ㆒ 個 則 設 於 將 軍 澳 。 第

㆔ 個 設 於 屯 門 的 臨 時 設 施 會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八 月 啟 用。我 們 正 計 劃

在 拆 建 物 料 循 環 再 造 設 施 4或 躉 船 轉 運 站 5內 附 設 永 久 的 篩 選 歸 類

設 施。我 們 亦 正 在 研 究 可 否 在 其 餘 兩 個 堆 填 區 內 設 置 篩 選 歸 類 設

施 。

( c )    把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再 用 於 填 海 工 程

1 2 . 填 海 是 處 理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的 主 要 方 法 。 正 如 ㆖ 文 第 3 段 所

述 ， 軟 料 和 硬 料 均 可 用 於 填 海 工 程 ， 分 別 用 作 填 料 和 建 築 海 堤 。

1 3 . 我 們 已 檢 討 定 於 ㆓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前 施 工 的 所 有 填 海 和 填 土

工 程 計 劃 。 在 各 有 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的 支 持 和 合 作 ㆘ ， 在 大 部 分 工

程 計 劃 ㆗ ， 所 採 用 的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， 會 佔 這 些 工 程 所 需 填 土 的

7 0 %。 由 於 工 程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限 制 ， 實 在 難 以 採 用 更 多 的 拆 建 物

料 。 預 計 ㆖ 述 填 海 計 劃 可 吸 納 2  8 6 0 萬 公 噸 軟 料 和 1  5 3 0 萬 公 噸

石 頭 。

1 4 . 提 供 躉 船 轉 運 站 是 重 要 的 相 關 支 援 服 務。設 置 躉 船 轉 運 站 ，

可 以 盡 量 減 低 運 泥 車 把 物 料 運 送 到 填 海 ㆞ 點 的 長 途 車 程 ㆗，所 造

成 的 交 通 和 環 保 問 題。現 時，我 們 已 有 五 個 躉 船 轉 運 站 6，並 會 繼

續 在 本 港 各 區 增 置 足 夠 的 躉 船 轉 運 站 。 在 策 劃 興 建 躉 船 轉 運 站

時 ， 我 們 會 確 保 其 設 計 和 管 理 都 妥 善 ， 以 減 少 對 附 近 ㆞ 方 可 能 造

成 的 環 境 或 交 通 滋 擾 。

( d )    把 惰 性 硬 料 循 環 再 造

1 5 . 循 環 再 造 硬 料 極 為 重 要 。硬 料 循 環 再 造，可 避 免 代 替 軟 料 用

於 填 海 ， 又 可 避 免 佔 用 堆 填 區 的 寶 貴 空 間 。 硬 料 有 不 同 的 用 途 。

挖 掘 所 得 的 最 優 質 石 頭 可 加 工 製 成 碎 石 ， 用 以 製 造 混 凝 土 ／ 瀝

青 。 我 們 正 安 排 在 石 澳 和 安 達 臣 道 石 礦 場 進 行 這 類 加 工 程 序 。 預

計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年 ㆗ 至 ㆓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期 間，這 項 措 施 至 少 可 循

環 再 造 約 1  0 3 0 萬 公 噸 石 頭 。

1 6 . 至 於 其 他 例 如 碎 混 凝 土 和 劣 質 石 頭 的 硬 料，亦 可 能 用 以 製 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篩選歸類將會是設於屯門的循環再造設施的其㆗㆒部分。請參閱㆘文第 16 段。
5 我們計劃把篩選歸類設施附設於柴灣和葵涌的躉船轉運站。

6 ㆞點位於西營盤、鰂魚涌、沙田、將軍澳和屯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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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 凝 土 ， 或 建 造 道 路 基 層 和 排 水 管 道 墊 層 。 我 們 現 正 進 行 ㆒ 連 串

性 能 測 試 ， 以 研 究 這 些 措 施 在 技 術 ㆖ 是 否 可 行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會 在

㆓ 零 零 ㆓ 年 年 底 ／ ㆓ 零 零 ㆔ 年 年 初 在 啟 德 和 屯 門 設 立 臨 時 循 環

再 造 設 施 。

( e )    設 立 臨 時 填 料 庫

1 7 . 即 使 有 ㆖ 述 的 再 用 和 循 環 再 造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措 施，我 們 估 計

在 ㆓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前 ， 仍 有 1  4 8 0 萬 公 噸 的 物 料 無 法 處 理 。 如 果

不 採 取 任 何 措 施 ， 這 些 有 用 的 物 料 將 會 被 棄 置 於 堆 填 區 。 這 樣 必

定 會 縮 短 堆 填 區 的 壽 命 。

1 8 . 為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，我 們 計 劃 設 立 臨 時 填 料 庫，以 存 放 物 料 ，

直 至 有 新 的 填 海 計 劃 容 納 它 們 為 止 。 經 過 詳 細 的 選 址 研 究 ， 我 們

已 找 到 兩 個 可 以 考 慮 設 立 填 料 庫 的 ㆞ 點 ， 分 別 位 於 將 軍 澳 第 1 3 7
區 和 屯 門 第 3 8 區 。 這 些 ㆞ 點 均 遠 離 商 住 ㆞ 區 ， 並 且 能 夠 在 ㆓ 零

零 ㆓ 年 年 底 至 ㆓ 零 零 五 年 年 底 期 間 存 放 約 1  6 0 0 萬 公 噸 的 物 料 。

為 了 盡 量 減 少 對 鄰 近 道 路 的 交 通 造 成 影 響，大 部 分 物 料 將 以 船 隻

運 送 。 我 們 亦 會 採 取 各 項 措 施 ， 以 紓 緩 可 能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影 響 。

我 們 會 向 有 關 的 區 議 會 解 釋 為 何 需 要 設 立 填 料 庫，並 闡 明 將 會 採

取 的 緩 解 措 施 。

1 9 . 我 們 堅 信 ， 堆 填 區 收 費 會 是 推 廣 減 少 製 造 廢 物 的 最 有 效 措

施 ， 因 為 這 個 措 施 提 供 ㆒ 個 經 濟 誘 因 ， 使 廢 物 生 產 者 減 少 拆 建 物

料 ， 並 把 有 用 物 料 再 用 和 循 環 再 造 。 我 們 已 和 建 築 界 、 物 業 管 理

界 ， 以 及 廢 物 運 輸 業 的 商 會 商 討 ㆒ 個 擬 議 機 制 ， 並 會 盡 快 提 交 另

㆒ 份 關 於 這 個 課 題 的 進 展 報 告 ， 供 委 員 參 考 。

二 零 零 五 年 後 的 情 況

2 0 . 在 現 階 段 看 來，㆓ 零 零 六 年 後 的 情 況 仍 未 明 朗，因 為 西 區 發

展 工 程 和 東 涌 及 大 蠔 發 展 工 程 等 大 型 填 海 工 程 的 範 圍 仍 在 檢 討

㆗ 。 為 探 討 未 來 ㆔ 十 年 處 置 惰 性 拆 建 物 料 的 長 遠 安 排 ， 我 們 已 展

開 ㆒ 項 研 究 ， 並 將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年 ㆗ 完 成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

有 關 情 況，並 參 照 計 劃 ㆗ 的 填 海 工 程 的 進 度 和 ㆖ 述 研 究 的 結 果 去

探 討 更 多 管 理 拆 建 物 料 的 方 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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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論

2 1 . 請 各 委 員 留 意 我 們 在 未 來 數 年 為 管 理 拆 建 物 料 而 採 取 的 或

將 會 採 取 的 措 施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有 關 措 施 的 進 展 ， 並

期 望 在 推 行 這 些 措 施 時 得 到 委 員 的 支 持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

㆓ 零 零 ㆒ 年 五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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